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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二）项目区位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 63 号（利和富地块）“三旧”改

造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高明区荷城街道。荷城街道位

于高明东部，是高明区委、区政府驻地。荷城地貌属于典型三角洲

平原，境内地势平坦开阔，河涌交错，土地肥沃，雨量充沛，阳光

充足，年均温度 22℃；年降雨量 1480 毫米，是一个宜居、宜游、宜

创业的活力城市。荷城街道面积 179.06 平方公里（含西江新城

19.07 平方公里），下辖 16个社区居委会和 15个村委会，区域河流

有西江河、沧江河、秀丽河、西安河

（一）项目背景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城镇风貌特色，保护好、利用好珍

贵历史文化遗存，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在城市更新

改造中切实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决制止破坏行为的通知》《广东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的提醒函》《广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近期国家有关文件约束要求的函》

《佛山市城市更新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

等相关要求，佛山市利和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委托广东思为规划设

计有限公司编制了《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 63 号（利和富地

块）“三旧”改造项目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报告》。

。

本项目位于荷城街道文竹路 63号，地块东至中南滨江国际，南

邻高明恒祥化工树脂有限公司，西达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水质净

化中心，北接广东溢达招聘中心。总面积为 6573.38 平方米（折合

9.86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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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改造单元范围位置示意图

（三）项目范围

根据已法定的控制性详细规划《高明中心城区（石岐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本项目位于 GM-F-07-09-07 街坊范围中 09-07-07

地块范围内，改造单元总用地面积为 207406.52 平方米（约 311.11

亩，佛山 2000 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为 207480.48 平方米，

约 311.22 亩）。

本项目范围充分考虑和尊重所在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关系的

延续性，综合考虑现状建筑、道路等自然要素、产权边界、改造意

愿及政策要求等因素划定。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6573.38 平方米（约 9.86 亩，佛山市 2000

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为 6575.44 平方米，约 9.86 亩），

四至范围为东至中南滨江国际，南邻高明恒祥化工树脂有限公司，

西达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水质净化中心，北接广东溢达招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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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范围为本项目范围。

图1-2.位置示意图

（四）项目简介

本项目改造类型为“工改工”项目，采用微改造的模式，拟采

用权利主体自行改造模式实施改造，出让方式为协议出让。

本项目按法定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改造后的规划用途为一类

工业用地，详见下表。

表1-2.用地面积一览表

土地利

用类型
用地代码

用地面积（平方米，

佛山2000坐标系）
比例

用地面积（平方米，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一类工

业用地
M1 6573.38 100% 6575.44

总计 —— 6573.38 100% 6575.44

备注：面积以最终规划设计条件为准。

“三旧”改造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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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控制性详细规划示意图

本项目涉及国有权属用地 1 宗，已取得不动产权证，证号：粤

（2021）佛高不动产权第 0050198 号、粤（2021）佛高不动产权第

0050199 号，权利人为陆泳江，面积 6575 平方米（折合 9.86 亩），

土地使用年限为 2001 年 10 月 18 日起至 2051 年 10 月 17 日止。

陆泳江作为权利人，已出具《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 63

号（利和富地块）“三旧”改造项目单元计划申请书》，同意对改

造单元范围内的权属用地进行“三旧”改造。本项目涉及权属情况

详见下表及下图：

表1-3.所有权情况一览表

权
利
人

证
件
名
称

证件号
面积
（㎡
）

房屋建
筑面积
（㎡）

土地
权属
性质

土地
用途

是否同意纳
入城市更新
单元改造范

围

陆
泳
江

不
动
产
权
证

粤（2021）佛高不动
产权第 0050198 号

6575

1284.47
国有
出让

工业
用地

是

粤（2021）佛高不动
产权第 0050199 号

2791.29
国有
出让

工业
用地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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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权属情况示意图

（五）调查内容

1.历史要素调查

（1）调查对象

本项目范围内涉及的其他历史要素。

（2）调查内容

一是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自然山水、历史城区、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文物古迹等；

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风俗节庆、传统农艺、手工工艺等；三

是其他文化遗产，包括古驿道、历史文化游径、历史文化线路、红

色革命遗址、工业遗产、灌溉工程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地名文化

遗产等。

2.建筑调查

（1）调查对象

本项目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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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内容

对调查范围内所有建筑与构筑物实施普查，并对其建筑质量、

功能类型、建筑结构、建筑年代、现状用途、保护价值等情况予以

说明。重点调查是否涉及历史建筑遗产资源。

3.树木调查

（1）调查对象

古树：指树龄达到或超过一百年以上的树木。

名木：指树种珍贵、稀有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或者纪念意义

的；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 50年以上不足 100 年的树木。

其他树木：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外的其他树木。

（2）调查内容

采取实地踏勘与群众访问相结合，记录属性数据包括：树种、

位置、树龄、树高、胸径、冠幅、生长势、生长环境、权属等。

树高：指树木从地面上根茎到树梢之间的高度。

胸径：指树木根茎以上离地面 1.3m 处的主干带皮直径；分枝点

低于 1.3m 的乔木，在靠近分枝点处测量。

平均冠幅：指树冠东西和南北两个方向垂直投影平均宽度。

生长势：指树木生长发育的旺盛程度。

（六）工作开展过程

1.资料收集与整理阶段

资料收集工作，是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的基础。项

目组编制了项目资料清单，于 2024 年 6 月上旬开展资料收集整理工

作，主要包括项目范围、权属信息、改造模式等“三旧”改造项目

基本情况，上位规划、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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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方性历史文化资源和古树名木、古树后备资源的相关资料等。

2.外业调查踏勘

项目组依据收集整理的资料确定调查范围并编制外业调查图及

表格，于 2024 年 6 月上旬到项目实地进行调查踏勘，对调查范围内

所有建筑、构筑物和树木进行调查、记录并拍照，在完成调查后进

行归档整理。

3.内业叠加分析

项目组结合外业调查情况，以及依据收集整理的各类范围线、

历史文化资源资料、相关规划数据、测绘资料，于 2024 年 6 月中旬

开展内业处理，主要利用 ArcGIS 软件进行叠加分析，同时利用相关

地图系统进行定位查询和分析。

4.报告编制

项目组于 2024 年 6月-7 月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报告编制

工作，同时，开展报告三级（项目组内部—部门内部—公司内部）

审核工作，项目组根据三级审核意见对报告进行完善形成最终成果。

5.上报镇街审核

项目组于 2024 年 7月下旬将《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 63

号（利和富地块）“三旧”改造项目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报告》

上报荷城街道进行审核，并由荷城街道出具审核意见。

6.上报区住建部门及专家评审

荷城街道审核通过后，将报告上报给佛山市高明区住房城乡建

设和水务局。2024 年 8 月 8 日，佛山市高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

局组织专家及邀请相关职能部门在局四楼会议室召开《佛山市高明

区荷城街道文竹路 63 号（利和富地块）“三旧”改造项目历史文化

资源调查评估报告》专家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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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年修订）；

5.《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 年修订）；

6.《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2000 年）；

7.《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 年）；

8.《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 年修正）；

9.《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19 年

修正）；

10.《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23 年修订）；

11.《佛山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2004 年）；

12.《佛山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020 年修正）

（二）上位规划以及相关规划

1.《佛山市高明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在编)

根据《佛山市高明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在

编)，本项目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

红线，不涉及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黄线、绿线、紫线、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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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国空“三线”图

图2-2.国空控制线图（黄线、绿线、紫线、蓝线）

2.《佛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年）》

根据《佛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年）》，本项

目不涉及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历史城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

化名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文物保护单



10

位、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及推荐历史建筑。

图2-3.市域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一张图

3.《佛山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16—2035 年）》

高明区更新目标：通过城市更新，以打造“珠西先进制造高地、

岭南美丽田园新城”为总目标，协同推进高明区区域定位，产业升

级，空间布局和城市品质的大力提升。

高明区旧厂房指引：重点保障荷城—杨和产业集聚区、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佛山高明园、明城工业集聚区、富湾工业集聚区的

工业用地规模。结合园区定位与产业基础，通过工业结构调整、技

术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工业的生态化发展。

本项目已纳入标图建库范围，项目改造类型为“工改工”，对

地块进行改造符合上位规划要求。

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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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佛山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16—2035 年）》情况示意图

4.《高明中心城区（石岐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本项目位于《高明中心城区（石岐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

围内，规划片区位于佛山市高明区东部组团荷城街道东南部，东临

西江，南邻西岸风景区，是由禅城、南海进入高明的桥头堡，规划

总用地面积约 6.31 平方公里。

规划解读：石岐片区控规中工业用地 29.63 公顷，占城镇建设

用地面积比例为 5.27%，本项目在 09-07-07 地块范围内，改造后工

业用地，符合控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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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控制性详细规划情况示意图

图2-6.项目所在控制性详细规划情况示意图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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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

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厅字〔2021〕36 号）；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切实加强

历史文化保护坚决制止破坏行为的通知》（建办科电〔2020〕34

号）；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

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作

的提醒函》；

5.《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广东省绿化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在“三旧”改造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和古树名木保护

的通知》（粤自然资函〔2021〕1025 号）；

6.中共佛山市委办公室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

市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7.《佛山市自然资源局 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佛山市绿

化委员会办公室 转发关于在“三旧”改造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和古

树名木保护的通知》（佛自然资通〔2021〕174 号）；

8.《佛山市自然资源局佛山市城市更新局关于在“三旧”改造

中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的通知》（佛自然资通〔2022〕33 号）；

9.《佛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佛

山市城市更新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的通

知》；

10.《关于公布佛山市高明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的通知》（明府

字〔2012〕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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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

知》；

12.《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13.《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14.《国务院关于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15.《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与现有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项目的通知》（国发〔2001〕25 号）；

16.《国务院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

知》（国发〔2006〕19 号）；

17.《国务院关于核定并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

知》；

18.《国务院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

知》（国发〔2019〕22 号）；

19.《关于公布第四批和重新核定公布第一、二、三批广东省文

物保护单位的通知》（粤府办〔2002〕56 号）；

20.《关于公布第五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粤府办

〔2008〕68 号）；

21.《关于公布第六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粤府办

〔2010〕53 号）；

22.《关于增补罗福星故居等 3 处文物为第六批广东省文物保护

单位的通知》（粤府〔2011〕8 号）；

2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七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通

知》（粤府〔2012〕123 号）；

2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并公布第八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

位名单和第一批广东省水下文物保护区名单的通知》（粤府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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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43 号）；

25.《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九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通

知》（粤府函〔2019〕96 号）；

26.《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十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通

知》（粤府函〔2022〕152 号）；

27.《关于公布第四批和重新核定公布第一、二、三批佛山市文

物保护单位的通知》（佛府〔2006〕124 号）；

28.《佛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佛山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

局关于公布第五批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

通知》；

29.《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六批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通

知》（佛府函〔2021〕50 号）；

30.《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六批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佛府函〔2023〕3号）；

31.《关于公布首批高明区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明府字

〔2010〕29 号）；

32.首批《广东省革命文物名录》；

33.《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中共佛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佛山市财政

局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佛山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关于印发<佛山市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行动计划>的通

知》（佛宣通〔2021〕11 号）；

34.《广东省第二批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35.《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的通告》

（工信部产业函〔2017〕589 号）；

36.《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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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产业函〔2018〕417 号）；

37.《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的通告》

（工信部产业函〔2019〕403 号）；

38.《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的通告》

（工信部政法函〔2020〕348 号）；

39.《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的通告》

（工信部政法函〔2021〕332 号）；

40.《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公布第二批广东省工业遗产名

单的通告》；

41.《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公布首批广东省工业遗产名单

的通告》；

42.《农业部关于公布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通

知》；

43.《农业部关于公布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通

知》；

44.《农业部关于公布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通

知》；

45.《农业部关于公布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通知》

（农加发〔2017〕2 号）；

46.《农业农村部关于公布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

通知》（农社发〔2020〕1 号）；

47.《农业农村部关于公布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

通知》（农社发〔2021〕2 号）；

48.《农业农村部关于公布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

通知》（农社发〔202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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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国家、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0.《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佛山市古村落活化名

录〉增补名单的函》；

51.《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的通知》

（粤府函〔2020〕63 号）；

52.《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佛山市古村落活化名录

的通知》；

53.《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佛山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

筑名录的通知》（佛府办〔2011〕167 号）；

54.《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佛山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的通知》（佛府函〔2022〕36 号）；

55.《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佛山市第三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的通知》（佛府函〔2023〕18 号）；

56.《佛山市高明区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明府字

〔2008〕80 号）；

57.《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佛山市高明区第二批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明府字〔2017〕49 号）；

58.《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佛山市高明区第三批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的通知》（明府字〔2021〕10 号）；

59.《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佛山市高明区第四批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的通知》（明府字〔2022〕41 号）；

60.《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佛山市高明区第五批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的通知》（明府字〔2023〕22 号）

61.《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高明区古树名木目录的公

告》（明府字〔202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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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高明区新增古树名木和古

树后备资源目录的公告》（明府字〔2023〕15 号）；

63.广东省红色文化地图；

64.广东省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

65.《高明市志（1981-2002）》；

66.《高明县志》（1995 年 8 月版）；

67.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与文件；

68.委托单位提供的项目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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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旧”改造项目现状分析

（一）现状周边情况

本项目范围位于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 63 号，西面紧邻

道路，东面为停车场，其余两面都是厂房。周边现状以工业厂房为主，

暂未发现历史建筑与地表不可移动文物遗存。本项目范围结合产权边

界、规划用途等因素确定，对项目地块实施微改造，改造后规划用途

为一类工业用地，符合周边业态，有利于促进项目地块产业转型升级。

图3-1.调查范围周边情况示意图

（二）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1.土地利用情况及现状分析图

根据 2009 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本项目现状地类均为建设用地。

根据 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本项目现状地类均为建设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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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示意图

图 3-3.2009 年土地利用现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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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航拍图

2024 年 6月对项目地块开展调查工作，本项目航拍图如下。

图 3-4.调查范围航拍示意图

3.现状建筑情况及权属示意图、年份、功能、质量、高度等分析

图

（1）建筑总体情况

本项目范围内共有建（构）筑物 8 处，建筑面积为 5580.75 平方

米（测量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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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建筑物位置示意图

表3-1.建（构）筑物面积现状测绘明细表

序号 建筑编号 建筑结构 基底面积 建筑面积 单位 备注

1 F1 棚架 4.37 4.36 平方米

2 F2 钢筋混凝土 611.24 2965.19 平方米

3 F3 棚架 21.09 21.09 平方米

4 F4 钢筋混凝土 214.11 1267.24 平方米

5 F5 砖混 15.91 15.91 平方米

6 F6 棚架 13.26 平方米

7 F7 混锌 1125.73 1125.73 平方米

8 F8 有柱棚房 167.97 167.97 平方米

合计 2160.42 5580.75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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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属情况

本项目为旧厂房改造项目，属于微改造类“工改工”项目，拟采

用权利主体自行改造模式进行改造，由佛山市利和富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对地块实施微改造。

（3）建筑年份情况

经实地调研，本项目范围内现存建（构）筑物 8 处，清代及清代

前建筑 0 处，民国时期建筑 0 处，1950-1999 时期建筑 0 处，2000 年

后建筑 8 处。具体建设时间为 2001 年。

图 3-6.2009 年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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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2024 年遥感影像图

（4）建筑功能情况

本项目范围内现状全部为建设用地，以金属制品制造为主。范围

内建筑的用途主要为仓库、车间。

图 3-8.建筑功能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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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建筑功能情况汇总表

建筑功能 建筑面积（平方米） 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车间 2965.19 53.13%

门卫室 15.91 0.29%

停车棚 13.26 0.24%

闲置车间 1125.73 20.17%

闲置棚房 167.97 3.01%

闲置宿舍 1267.24 22.71%

杂物房 21.09 0.38%

遮阳棚 4.36 0.08%

总计 5580.75 100%

（5）建筑结构情况

本项目范围内的建（构）筑物主要以钢筋混凝土、混锌为主。

图 3-9.建筑结构情况示意图

表 3-3.建筑结构情况汇总表

建筑结构 建筑面积（平方米） 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钢筋混凝土 4232.43 75.84%

混锌 1125.73 20.17%

棚架 38.71 0.69%

砖混 15.91 0.29%

总计 5580.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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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筑质量情况

本项目范围内建筑质量差占比 53.13%，质量一般占比 46.87%。
表 3-4.建筑质量情况汇总表

建筑质量 建筑面积（平方米） 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质量差 2965.19 53.13%

质量一般 2615.56 46.87%

总计 5580.75 100%

图 3-10.建筑质量情况示意图

（7）建筑高度情况

本项目范围内建筑主要为四层建筑，占比 53.13%。
表 3-5.建筑层数情况汇总表

层数 建筑面积（平方米） 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一层 1348.32 24.16%

四层 2965.19 53.13%

五层 1267.24 22.71%

总计 5580.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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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建筑层数情况示意图

4.现状树木信息情况

（1）树木总体情况

本次调查树木共计 13 株，均生长在厂区内，均未挂牌，树木信

息详见表 3-7。本项目范围外树木不纳入本次调查。

图 3-12.树木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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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树种：本次调查树木共计 13 株，其中构树 4 株、番木瓜 1

株、灰莉 2株、龙眼 1 株、樟树 3 株、桂花 1株、桑树 1 株。

表 3-6.树木树种及数量情况一览表

树种 科属 数量（株） 占总数百分比

构树 桑科 4 30.77%

番木瓜 番木瓜科 1 7.69%

灰莉 龙胆科 2 15.38%

龙眼 无患子科 1 7.69%

樟树 樟科 3 23.08%

桂花 木樨科 1 7.69%

桑树 桑科 1 7.69%
总计 13 100.00%

（3）胸径：本项目范围内树木不超过 40厘米胸径的树木 11株，

超过 40 厘米胸径的树木 2 株。

（4）长势：本项目范围内树木综合生长势正常，无综合生长势

衰弱树木。

（5）树高：本项目范围内树木高度不超过 5米的树木共计 8 株；

树高 5 米—10 米的树木共计 6 株。

（6）冠幅：本项目范围内树木冠幅均不超过 7 米。

（7）树龄：本项目范围内树木树龄均小于 50 年，不涉及树龄

50—100 年及超过 100 年树龄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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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树木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树种 科 属 树龄(年) 树高 (m) 胸径(m) 冠幅(m) 生长势 X 坐标 Y 坐标 照片

1 构树 桑科 构属 3 3.5 0.1 2.5 正常 2531696.74 689670.32

2 番木瓜番木瓜科 番木瓜属 5 3 0.08 2 正常 2531678.72 68967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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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树种 科 属 树龄(年) 树高 (m) 胸径(m) 冠幅(m) 生长势 X 坐标 Y 坐标 照片

3 灰莉 龙胆科 灰莉属 3 2.5 0.05 0.8 正常 2531673.57 689670.22

4 灰莉 龙胆科 灰莉属 3 2.5 0.08 1 正常 2531664.85 68966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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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树种 科 属 树龄(年) 树高 (m) 胸径(m) 冠幅(m) 生长势 X 坐标 Y 坐标 照片

5 构树 桑科 构属 5 4.5 0.1 2.8 正常 2531659.46 689670.00

6 桂花 木樨科 木樨属 4 2.5 0.1 3 正常 2531683.71 68965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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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树种 科 属 树龄(年) 树高 (m) 胸径(m) 冠幅(m) 生长势 X 坐标 Y 坐标 照片

7 构树 桑科 构属 5 3 0.1 5 正常 2531690.05 689650.80

8 龙眼 无患子科 龙眼属 8 6 0.25 5 正常 2531653.82 68962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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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树种 科 属 树龄(年) 树高 (m) 胸径(m) 冠幅(m) 生长势 X 坐标 Y 坐标 照片

9 樟树 樟科
樟属

8 9 0.25 4 正常 2531653.63 689637.94

10 樟树 樟科 樟属 11 10 0.55 6 正常 2531653.57 689641.83

11 樟树 樟科 樟属 14 9.5 0.45 7 正常 2531653.42 6896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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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树种 科 属 树龄(年) 树高 (m) 胸径(m) 冠幅(m) 生长势 X 坐标 Y 坐标 照片

12 构树 桑科 构属 4 3 0.05 3 正常 2531653.01 689669.69

13 桑树
桑科 桑属

6 8 0.15 7 正常 2531656.65 6895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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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核查表

表 3-8.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核查表

自查情况

不可移动文物
不涉及☑

——
涉及□

地下文物埋藏区
不涉及☑

涉及
暂无发现地下文物埋藏区

□

革命文化遗址
不涉及☑

——
涉及□

工业遗产
不涉及☑

——
涉及□

农业文化遗产
不涉及☑

——
涉及□

水利文化遗产
不涉及☑

——
涉及□

灌溉工程遗产
不涉及☑

——涉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涉及☑

——涉及□

历史文化名镇
不涉及☑

——涉及□

历史文化名村
不涉及☑

——涉及□

历史文化街区
不涉及☑

——涉及□

传统村落
不涉及☑

——涉及□

历史地段
不涉及☑

——涉及□

佛山市已活化验收古
村落

不涉及☑

——涉及□

历史建筑及预先保护
对象

不涉及☑

——涉及□

传统风貌建筑
不涉及☑

——涉及□

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
资源

不涉及☑

——涉及□

其他保护对象
不涉及☑

——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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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核查情况

1.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佛山市已活化验收古村落核查

依据已公布的《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佛山市古村

落活化名录〉增补名单的函》《佛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

2035 年）》等，本项目范围内暂未发现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

村落、佛山市已活化验收古村落。

图 3-13.佛山市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传统村落分布图

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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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核查

依据已公布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

单的通知》（粤府函〔2020〕63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

二批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的通知》（粤府函〔2021〕61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三批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的通知》

（粤府函〔2021〕148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四批广东省

历史文化街区名单的通知》（粤府函〔2023〕69 号）等历史文化街

区名单，与《佛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年）》等文

件，本项目范围内不涉及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

图 3-14.佛山市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区)保护规划图

3.文物保护单位核查

依据已公布的第一批至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第一

批至第十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第一批至第六批佛山市文物保

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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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单位名单，与《佛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年）》

《关于公布首批高明区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明府字〔2010〕29

号），本项目范围内暂未发现文物保护单位。

图 3-15.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分级现状分布图

4.不可移动文物核查

依据《关于公布佛山市高明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的通知》（明府

字〔2012〕15 号）《佛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年）》

等文件，本项目范围内暂未发现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

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

项目范围



39

图 3-16.佛山市历史建筑规划图

5.地下文物埋藏区

依据“佛山市地下文物埋藏区统计表”，本项目范围内暂未涉及

地下文物埋藏区。

6.非物质文化遗产核查

依据已公布的国家、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与《佛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年）》等文件，

本项目范围内暂未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

7.红色革命遗址核查

依据已公布的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名单，首批、第二批广

东省革命文物名录，以及《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 中共佛山市委党史

研究室佛山市财政局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佛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印发<佛山市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

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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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的通知》（佛宣通〔2021〕11 号），同时结合“广东省红

色文化地图”、《佛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年）》

等，本项目范围内暂未发现革命文化遗址。

8.工业遗产核查

依据已公布的第一批至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首批、第二批

广东省工业遗产名单，《佛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年）》等，本项目范围内暂未发现工业遗产。

本项目为旧厂房改造项目，设备为金属制品制造相关设备，均为

2001 年后购入使用的现代机械设备，拟改造升级为一个集高端、研

发创新、智能于一体的现代化高标准厂房，全力打造高品质产业园和

智能高端制造企业集聚区，原机械设备将继续投入使用，不涉及具有

历史意义、美学价值与文化内涵的工业遗存。

9.历史建筑及推荐历史建筑核查

依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佛山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

筑名录的通知》（佛府办〔2011〕167 号）《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

布佛山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的通知》（佛府函〔2022〕36 号）

《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佛山市第三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的通知》

（佛府函〔2023〕18 号）等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及《佛山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年）》等，本项目范围内暂未发现历史

建筑与推荐历史建筑。

10.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

依据已公布的《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高明区古树名木

目录的公告》（明府字〔2022〕7 号）《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关于

公布高明区新增古树名木和古树后备资源目录的公告》（明府字

〔2023〕15 号）等古树名木和古树后备资源目录，本项目范围内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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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资源分布。

依据“广东省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本项目范围内暂未发

现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分布。

图3-17.广东省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情况示意图

11.其他保护对象

依据已公布的第一批至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佛

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年）》等文件，本项目范围

内不涉及古驿道文化线路、地名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文

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不涉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和广东

省历史文化游径的保护。

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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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文化资源价值分析

（一）建筑

经调查分析，本项目范围内共有现状建（构）筑物 8处。

建筑建设时未采用特殊的建设方法，暂未发现历史建筑与地表不

可移动文物遗存，不涉及具有保护价值的传统建筑。

本项目范围内工业生产以金属制品制造为主，工业厂房为普通现

代工业车间及仓库，不属于佛山市认定的工业遗产。依据《广东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广东省工业遗产的管理办法》（粤工信规字〔2020〕

5号），暂不具备申请认定为“广东省工业遗产”条件
1
。

调查建筑现状建筑价值调查评估情况详见附件 1。

（二）历史文化要素

经核查，本项目范围内不涉及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历

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历史文化风貌区、佛山市已活化验收古村落、

不可移动文物、地下文物埋藏区、革命文化遗址、工业遗产、农业文

化遗产、水利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南粤古驿道、地名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建筑及预先保护对象、传统风貌建筑、古树名

木及古树后备资源等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文化要素。

1 广东省工业遗产是指在广东省范围内形成的，具有历史、科技、艺术、社会价值，经广东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认定的省级工业遗存。工业遗产核心物项包括代表工业遗产主要特征的物质遗

存和非物质遗存。物质遗存指作坊、车间、厂房、仓库、管理和科研场所、矿区等生产储运设

施，以及相关的生产工具、机器设备、产品和生产教育设施、生活设施、陈列室、档案等；非

物质遗存指商号、生产工艺知识、原料配方、管理制度等工业文化内容。申请广东省工业遗产

，需要有良好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基础，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在中国、广东省历史或行业历史上有标志性意义，见证了本行业

在世界、中国的发端，对中国、广东省历史具有重要影响，与中国、广东省社会变革或重要历史
事件及人物密切相关。

（二）具有较高的科技价值。工业生产技术重大变革具有代表性，反映某行业、地域或某个历
史时期的技术创新、技术突破，对后续科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具备丰厚的工业文化内涵，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
展有较强的影响力，反映了同时期社会风貌，在社会公众中拥有广泛的认同。

（四）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规划、设计、工程、建筑等方面代表特定历史时期或地域的风
貌特色，对工业美学和现代工业设计等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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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树木

本项目范围内共有树木 13 株，树木为权利主体种植，主要为常

见景观树，不涉及广东省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备案古树名木。依

据《佛山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不具备评选为“古树名木”
2

条件，调查范围内不涉及古树（树龄达到或超过一百年以上的树

木）、不涉及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五十年以上不足一百年的树

木）、不涉及名木（树种珍贵、稀有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或者纪

念意义的；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

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详见附件 2。

2 古树是指树龄达到或超过一百年以上的树木，凡树龄达到或超过三百年以上的树木为一级

古树；其余的为二级古树；名木是指下列树木：树种珍贵、稀有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或者纪

念意义的；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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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本项目范围内现状建（构）筑物主要为旧厂房，共涉及 8处

建筑，主要为普通现代工业车间及仓库，无采取特殊工艺措施，不

具备历史建筑保护要素、历史文化保护价值、保留示范意义；

2.本项目范围内现状树木 13株，不涉及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

源分布，不具备评选为“古树名木”条件；

3.本项目范围内不涉及历史文化资源管控要素，不涉及历史文

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历史文化风貌

区、佛山市已活化验收古村落、不可移动文物、地下文物埋藏区、

革命文化遗址、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文化遗产、灌溉工

程遗产、南粤古驿道、地名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建筑

及预先保护对象、传统风貌建筑、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等在内

的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文化要素。

（二）建议

1.综上分析，本项目范围内现状建筑总体为 2001 年建设的一层、

四层和五层厂房，土地利用率较低，大部分原建筑保留价值较低，

且项目范围内不涉及历史文化资源，具备实施“三旧”改造的条件。

为提升片区环境和经济效益，建议结合“三旧”改造政策相关文件

实施微改造。建议利用好传统文化基因与要素，重建体现佛山特色

和时代风貌的工业建筑。

2.考虑该本项目为微改造的“三旧”改造项目，出让方式为协

议出让，需在地块出让前完成场地的三通一平，建议结合改造情况

合理处置厂区内树木，对符合要求的树木进行迁移。

3.本项目范围内暂未发现地下文物埋藏区，建议在后续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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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中，加强施工巡查与检测，密切留意地块土层开挖过程中

是否出现外漏的疑似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地下文物情况，一经发

现，应该采取紧急措施，停工并保护现场，同时以书面形式将情况

报告给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委托专业考古发掘单位对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等进行抢救性挖掘以及保护。

综上分析，本项目所在区域拥有较高的产业集聚度及良好的工

业区位，地块内建筑均为 2001 年后建设使用，不具备历史保护价值，

且项目范围内不涉及历史文化资源，具备实施“三旧”改造的条件，

因此，改造项目符合“先调查评估、后‘三旧 ’改造”的要求，可

按省、市、区“三旧”改造相关政策开展改造工作。

附件 1.调查建筑现状建筑价值调查评估表

2.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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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调查建筑现状建筑价值调查评估表

项目范围内建筑编号一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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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调查建筑现状建筑价值调查评估表
建筑自编序号 F1

所属区 高明区 所属镇/街道 荷城街道
所属村委会/

居委会 /

土地权属 ☑国有 □集体

建筑面积 4.36㎡ 建筑层数 1层

建造年代 □清代之前 □清代 □民国 □1949-1978年 ☑1978年之后

现状功能 □居住 □商住混合 □商业 □办公 □工业 □仓储 ☑其他：变压棚

结构类型 □砖混结构 □框架结构 □简易结构 ☑棚架 □其他：钢

整体建筑风貌
□岭南传统式

□西方传统式

□早期现代式

☑当代建筑

□中西结合式

□其他
□中国官式

初评价值

□须保留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

□建议保留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无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备注说明 无

现场照片



48

F2调查建筑现状建筑价值调查评估表
建筑自编序号 F2

所属区 高明区 所属镇/街道 荷城街道
所属村委会/

居委会 /

土地权属 ☑国有 □集体

建筑面积 2965.19㎡ 建筑层数 4层

建造年代 □清代之前 □清代 □民国 □1949-1978年 ☑1978年之后

现状功能 □居住 □商住混合 □商业 □办公 ☑工业 □仓储 □其他：配电房

结构类型 □砖混结构 □框架结构 □简易结构 □棚架 ☑其他：钢筋混凝土

整体建筑风貌
□岭南传统式

□西方传统式

□早期现代式

☑当代建筑

□中西结合式

□其他
□中国官式

初评价值

□须保留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

□建议保留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无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备注说明 无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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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调查建筑现状建筑价值调查评估表
建筑自编序号 F3

所属区 高明区 所属镇/街道 荷城街道
所属村委会/

居委会 /

土地权属 ☑国有 □集体

建筑面积 21.09㎡ 建筑层数 1层

建造年代 □清代之前 □清代 □民国 □1949-1978年 ☑1978年之后

现状功能 □居住 □商住混合 □商业 □办公 □工业 □仓储 ☑其他：杂物房

结构类型 □砖混结构 □框架结构 □简易结构 ☑棚架 □其他：钢

整体建筑风貌
□岭南传统式

□西方传统式

□早期现代式

☑当代建筑

□中西结合式

□其他
□中国官式

初评价值

□须保留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

□建议保留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无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备注说明 无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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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调查建筑现状建筑价值调查评估表
建筑自编序号 F4

所属区 高明区 所属镇/街道 荷城街道
所属村委会/

居委会
/

土地权属 ☑国有 □集体

建筑面积 1267.24㎡ 建筑层数 5层

建造年代 □清代之前 □清代 □民国 □1949-1978年 ☑1978年之后

现状功能 □居住 □商住混合 □商业 □办公 ☑工业 □仓储 □其他：垃圾房

结构类型 □砖混结构 □框架结构 □简易结构 □棚架 ☑其他：钢筋混凝土

整体建筑风貌
□岭南传统式

□西方传统式

□早期现代式

☑当代建筑

□中西结合式

□其他
□中国官式

初评价值

□须保留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

□建议保留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无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备注说明 无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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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5调查建筑现状建筑价值调查评估表
建筑自编序号 F5

所属区 高明区 所属镇/街道 荷城街道
所属村委会/

居委会
/

土地权属 ☑国有 □集体

建筑面积 15.91㎡ 建筑层数 1层

建造年代 □清代之前 □清代 □民国 □1949-1978年 ☑1978年之后

现状功能 □居住 □商住混合 □商业 □办公 □工业 □仓储 ☑其他：门卫室

结构类型 ☑砖混结构 □框架结构 □简易结构 □棚架 □其他：钢

整体建筑风貌
□岭南传统式

□西方传统式

□早期现代式

☑当代建筑

□中西结合式

□其他
□中国官式

初评价值

□须保留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

□建议保留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无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备注说明 无

现场照片



52

F6调查建筑现状建筑价值调查评估表
建筑自编序号 F6

所属区 高明区 所属镇/街道 荷城街道
所属村委会/

居委会
/

土地权属 ☑国有 □集体

建筑面积 13.26㎡ 建筑层数 1层

建造年代 □清代之前 □清代 □民国 □1949-1978年 ☑1978年之后

现状功能 □居住 □商住混合 □商业 □办公 □工业 □仓储 ☑其他：停车棚

结构类型 □砖混结构 □框架结构 □简易结构 ☑棚架 □其他：钢筋混凝土框架

整体建筑风貌
□岭南传统式

□西方传统式

□早期现代式

☑当代建筑

□中西结合式

□其他
□中国官式

初评价值

□须保留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

□建议保留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无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备注说明 无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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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调查建筑现状建筑价值调查评估表
建筑自编序号 F7

所属区 高明区 所属镇/街道 荷城街道
所属村委会/

居委会
/

土地权属 ☑国有 □集体

建筑面积 1125.73㎡ 建筑层数 1层

建造年代 □清代之前 □清代 □民国 □1949-1978年 ☑1978年之后

现状功能 □居住 □商住混合 □商业 □办公 □工业 □仓储 ☑其他：闲置车间

结构类型 □砖混结构 □框架结构 □简易结构 □棚架 ☑其他：混锌

整体建筑风貌
□岭南传统式

□西方传统式

□早期现代式

☑当代建筑

□中西结合式

□其他
□中国官式

初评价值

□须保留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

□建议保留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无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备注说明 无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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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调查建筑现状建筑价值调查评估表
建筑自编序号 F8

所属区 高明区 所属镇/街道 荷城街道
所属村委会/

居委会
/

土地权属 ☑国有 □集体

建筑面积 167.97㎡ 建筑层数 1层

建造年代 □清代之前 □清代 □民国 □1949-1978年 ☑1978年之后

现状功能 □居住 □商住混合 □商业 □办公 □工业 □仓储 ☑其他：闲置棚房

结构类型 □砖混结构 □框架结构 □简易结构 □棚架 ☑其他：有柱棚房

整体建筑风貌
□岭南传统式

□西方传统式

□早期现代式

☑当代建筑

□中西结合式

□其他
□中国官式

初评价值

□须保留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

□建议保留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无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备注说明 无

现场照片



55

附件 2 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

1号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

编号 1号

树种 构树 科 桑科 属 构属

权属 ☑国有 □集体

位置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63号（利和富地块）

X坐标 2531696.74 Y坐标 689671.72

树高（m） 3.5 胸径（m） 0.1 冠幅（m） 2.5

估测树龄（年） 3

生长势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管护单位或个人 佛山市利和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古树历史传说或
古树来历

无

初评价值

□古树（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

□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50年以上不足100年的树木）

□名木（稀有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不具备评选“古树名木”条件的树木

备注说明 无

现
状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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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号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

编号 2号

树种 番木瓜 科 番木瓜科 属 番木瓜属

权属 ☑国有 □集体

位置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63号（利和富地块）

X坐标 2531678.72 Y坐标 689670.32

树高（m） 3 胸径（m） 0.08 冠幅（m） 2

估测树龄（年） 3

生长势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管护单位或个人 佛山市利和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古树历史传说或
古树来历

无

初评价值

□古树（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

□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50年以上不足100年的树木）

□名木（稀有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不具备评选“古树名木”条件的树木

备注说明 无

现
状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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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

编号 3号

树种 灰莉 科 龙胆科 属 灰莉属

权属 ☑国有 □集体

位置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63号（利和富地块）

X坐标 2531673.57 Y坐标 689670.22

树高（m） 2.5 胸径（m） 0.05 冠幅（m） 0.8

估测树龄（年） 2.5

生长势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管护单位或个人 佛山市利和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古树历史传说或
古树来历

无

初评价值

□古树（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

□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50年以上不足100年的树木）

□名木（稀有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不具备评选“古树名木”条件的树木

备注说明 无

现
状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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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

编号 4号

树种 灰莉 科 龙胆科 属 灰莉属

权属 ☑国有 □集体

位置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63号（利和富地块）

X坐标 2531664.85 Y坐标 689669.96

树高（m） 2.5 胸径（m） 0.08 冠幅（m） 1

估测树龄（年） 2.5

生长势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管护单位或个人 佛山市利和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古树历史传说或
古树来历

无

初评价值

□古树（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

□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50年以上不足100年的树木）

□名木（稀有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不具备评选“古树名木”条件的树木

备注说明 无

现
状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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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

编号 5号

树种 构树 科 桑科 属 构属

权属 ☑国有 □集体

位置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63号（利和富地块）

X坐标 2531659.46 Y坐标 689670.00

树高（m） 4.5 胸径（m） 0.1 冠幅（m） 2.8

估测树龄（年） 4.5

生长势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管护单位或个人 佛山市利和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古树历史传说或
古树来历

无

初评价值

□古树（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

□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50年以上不足100年的树木）

□名木（稀有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不具备评选“古树名木”条件的树木

备注说明 无

现
状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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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

编号 6号

树种 桂花 科 木樨科 属 木樨属

权属 ☑国有 □集体

位置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63号（利和富地块）

X坐标 2531683.71 Y坐标 689650.74

树高（m） 2.5 胸径（m） 0.1 冠幅（m） 3

估测树龄（年） 2.5

生长势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管护单位或个人 佛山市利和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古树历史传说或
古树来历

无

初评价值

□古树（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

□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50年以上不足100年的树木）

□名木（稀有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不具备评选“古树名木”条件的树木

备注说明 无

现
状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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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

编号 7号

树种 构树 科 桑科 属 构属

权属 ☑国有 □集体

位置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63号（利和富地块）

X坐标 2531690.05 Y坐标 689650.80

树高（m） 3 胸径（m） 0.1 冠幅（m） 5

估测树龄（年） 3

生长势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管护单位或个人 佛山市利和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古树历史传说或
古树来历

无

初评价值

□古树（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

□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50年以上不足100年的树木）

□名木（稀有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不具备评选“古树名木”条件的树木

备注说明 无

现
状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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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

编号 8号

树种 龙眼 科 无患子科 属 龙眼属

权属 ☑国有 □集体

位置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63号（利和富地块）

X坐标 2531653.82 Y坐标 689629.89

树高（m） 6 胸径（m） 0.25 冠幅（m） 5

估测树龄（年） 6

生长势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管护单位或个人 佛山市利和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古树历史传说或
古树来历

无

初评价值

□古树（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

□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50年以上不足100年的树木）

□名木（稀有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不具备评选“古树名木”条件的树木

备注说明 无

现
状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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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号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

编号 9号

树种 樟树 科 樟科 属 樟属

权属 ☑国有 □集体

位置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63号（利和富地块）

X坐标 2531653.63 Y坐标 689637.94

树高（m） 9 胸径（m） 0.25 冠幅（m） 6.5

估测树龄（年） 9

生长势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管护单位或个人 佛山市利和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古树历史传说或
古树来历

无

初评价值

□古树（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

□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50年以上不足100年的树木）

□名木（稀有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不具备评选“古树名木”条件的树木

备注说明 无

现
状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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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号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

编号 10号

树种 樟树 科 樟科 属 樟属

权属 ☑国有 □集体

位置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63号（利和富地块）

X坐标 2531653.57 Y坐标 689641.83

树高（m） 10 胸径（m） 0.55 冠幅（m） 4

估测树龄（年） 10

生长势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管护单位或个人 佛山市利和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古树历史传说或
古树来历

无

初评价值

□古树（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

□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50年以上不足100年的树木）

□名木（稀有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不具备评选“古树名木”条件的树木

备注说明 无

现
状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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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

编号 11号

树种 樟树 科 樟科 属 樟属

权属 ☑国有 □集体

位置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63号（利和富地块）

X坐标 2531653.42 Y坐标 689645.56

树高（m） 12 胸径（m） 0.45 冠幅（m） 6

估测树龄（年） 9.5

生长势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管护单位或个人 佛山市利和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古树历史传说或
古树来历

无

初评价值

□古树（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

□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50年以上不足100年的树木）

□名木（稀有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不具备评选“古树名木”条件的树木

备注说明 无

现
状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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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号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

编号 12号

树种 构树 科 桑科 属 构属

权属 ☑国有 □集体

位置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63号（利和富地块）

X坐标 2531653.01 Y坐标 689669.69

树高（m） 3 胸径（m） 0.05 冠幅（m） 7

估测树龄（年） 3

生长势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管护单位或个人 佛山市利和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古树历史传说或
古树来历

无

初评价值

□古树（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

□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50年以上不足100年的树木）

□名木（稀有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不具备评选“古树名木”条件的树木

备注说明 无

现
状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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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号调查树木现状价值评估表

编号 13号

树种 桑树 科 桑科 属 桑属

权属 ☑国有 □集体

位置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竹路63号（利和富地块）

X坐标 2531656.65 Y坐标 689591.54

树高（m） 8 胸径（m） 0.15 冠幅（m） 7

估测树龄（年） 8

生长势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管护单位或个人 佛山市利和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古树历史传说或
古树来历

无

初评价值

□古树（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

□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50年以上不足100年的树木）

□名木（稀有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不具备评选“古树名木”条件的树木

备注说明 无

现
状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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